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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聚力文化”）近日接到

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启亚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宁波揽众天道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道”）通知，

天道的股东宁波揽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宁波揽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揽众”）与拉萨安如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如鑫”）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揽众将其持有天道的 100%股权转让给安如鑫。上述股权转让

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前，揽众间接持有公司 9.40%股权（揽众持有天道 100%股权；天道持

有聚力文化 80,000,000 股股份，占聚力文化总股本的 9.40%）。安如鑫未直接和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转让后，揽众不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安如鑫间接持有公司 9.40%

股权（安如鑫持有天道 100%股权；天道持有聚力文化 80,000,000 股股份，占聚力

文化总股本的 9.40%）。 

天道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8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9.40%，未发

生变化。上述转让不会导致聚力文化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转让双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当事人 

转让方：宁波揽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 

企业名称 宁波揽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 号 2123 室 

法定代表人 罗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册号 
91330205MA290CRA5U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 年 04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4 月 28 日至 2037 年 04 月 27 日 

股东 
西藏揽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范志敏持股 40%、宁波合盛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10%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 号 2123 室 

（二）受让方当事人 

受让方：拉萨安如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企业名称 拉萨安如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湿地公园 12 栋 2 单元 9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汉军 

注册资本 6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册号 
91540125MA6T50FQXU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生产；网络科技；网络技术；通讯工程；网络工程；电子计算

机与电子技术信息；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系统的开发应用；物联网和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品开发建设与应用平台建设和服务；化工新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光机电一体化；能源与环保产品

的开发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 年 01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01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 张汉军持股 90%、刘志敏持股 10% 

通讯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湿地公园 12 栋 2 单元 901 室 

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股权的份额及其价格 

甲方愿意将占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700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上述股权。 

（二）股东权利和义务 

股权转让后甲方在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由乙方承继。 

（三）承诺与保证 

甲方保证对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股权质押或冻结等事由。甲方必

须配合乙方和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的

股权的转让变更手续。 

（四）协议的签署与生效 

协议书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本协议若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权转让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说明 

揽众本次转让其持有的天道 100%股权不存在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

查封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五、转让双方当事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揽众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安如鑫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六、其他说明 

（一）揽众和安如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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